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2024年6月13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2024年6月17日

一、重要提示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864号《关于准予国投瑞银兴顺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注册的批复》核准，于 2023年 1月 17日成立并正式运作，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投瑞银兴顺3个

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24年 5月 29日日终，本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 50个工作日低于 5000万元，触发了上述《基金合
同》的终止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24年5月29日，自2024年5月30日起进
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24年5月30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投资目标

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最后运作日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FOF)

015759

契约型开放式

2023年1月17日

5,015 ,223.58份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资产配置和基金精选，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健增值。

本基金以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的投资标的精选为核心，追求有效风险控制下的长期稳健回报。
1、资产配置策略：本基金根据各类资产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风险的比较判别，对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进行动态

调整，以期在投资中达到风险和收益的优化平衡。
2、基金投资策略：在基金精选方面，本基金将注重选择与本基金资产配置目标匹配度高的被动指数（含增强）和/

或主动管理基金。被动指数（含增强）型基金方面，通过对标的指数匹配性、跟踪误差、增强收益、基金资产规模、流动
性、运营规则、交易折溢价、交易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在被动管理基金上的经验等因素的综合分析，选择合适的指数基
金；主动管理型基金方面，首先，管理人将考察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高管团队和投研团队稳定性、激励机制和投研考
核机制，以评估基金公司投研团队、业绩稳定性与持续性。其次，管理人将通过考量基金经理的能力优势，精选表现出
相关能力优势或综合能力优势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借助基金经理创造超额收益的能力来优化组合的收益。最后，
在具体基金选择方面，本基金基于基金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格、基金规模、交易费用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筛选基金，力
求寻找到体现基金经理超额收益创造能力、绩效持续稳定的基金。

3、其他资产的投资策略：（1）股票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策略主要采用“自下而上”选股策略，辅以行业分析
进行组合优化。

（2）存托凭证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根据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股票投资策略，基于对基础证券投资价值的深入研究
判断，进行存托凭证的投资。

（3）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本基金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适度参与港股市场投资，以增强
整体收益。

（4）债券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根据需要适度进行债券投资，在追求债券资产投资收益的同时兼顾流动性和安全
性。本基金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

（5）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定价受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标的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等多种因素影
响，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以数量化模型确定其内在价值。

4、风险控制策略：本基金将采用多种风险评估与控制策略，对投资组合进行事前和事后的风险评估、监测与管理。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25%+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7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中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型基
金中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中基金。

本基金如果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风险。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FOF）A

015759

2,726,329.13份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FOF）C

015760

2,288,894.45份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864号《关于准予国投瑞银兴顺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注册的批复》核准募集，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于 2022年 10月 20日起至

2023年1月13日向社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2023年1月17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
总数为201,621,562.83份。自2023年1月17日至2024年5月29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截至2024年5月29日日终，本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触发《基金合同》的终止
情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入资产变现及清算程序。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4年5月29日，
并从2024年5月30日起进入清算期。本基金清算期自2024年5月30日至2024年6月13日止。

四、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基金投资

其中：债券投资

应收清算款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交税费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最后运作日
2024年5月29日

2,387,437.71

4,424,714.39

4,323,307.54

101,406.85

836,132.89

367.18

7,648,652.17

2,693,725.71

4,698.78

907.63

2,332.87

1.27

36,991.50

2,738,657.76

5,015,223.58

-105,229.17

4,909,994.41

7,648,652.17

注:报告截止日 2024年 5月 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5,015,223.58份，其中A类基金份额
净值0.9815元，基金份额2,726,329.13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0.9760元，基金份额2,288,894.45份。

五、清算情况
自2024年5月30日至2024年6月13日止的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

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基金资产处置、负债清偿及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
如下：

（一）资产处置情况1、货币资金
本基金 2024年 5月 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 1,365,728.76元，其中本金 1,365,021.45

元，应计利息707.31元。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券商备付金余额为1,021,708.95元，其中券商备付金本金1,021,153.07元，应计利息 555.88元。券商备付金本金 1,021,153.07元及自2024年 5月 30日本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起至2024年5月31日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变现所得609,589.25元已于2024年6月3日划入本基金
托管账户；应计券商备付金利息555.88元及自2024年5月30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4年6月3日
券商备付金本金划出期间计提的应计利息71.91元已于2024年6月4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2、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基金于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4,424,714.39元，其中债券投资101,406.85元，基金投资4,323,307.54元(场内基金投资：515,642.70元，场外基金投资3,807,664.84元)。债券
投资明细如下：

债券代码

019709

债券简称

23国债16

最后运作日估值单价

101.41

数量(单位：张)

1,000

最后运作日成本总额

99,597.45

最后运作日应计利息

1,396.85

最后运作日估值总额

101,406.85

以上债券投资已于2024年5月30日处置变现，变现金额为101,408.27元，该款项于处置当日划转至券



商备付金账户后于2024年6月3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场内基金投资明细如下：
基金主代码

513030

513080

159632

159655

基金简称

华安国际龙头(DAX)ETF
(QDII)

华安法国CAC40ETF
(QDII)

华安纳斯达克100ETF(QDII)

华夏标普500ETF(QDII)

最后运作日估值单价

1.4020

1.6650

1.5700

1.4150

数量(单位：份)

67,100

56,600

95,200

125,700

最后运作日成本总额

93,018.17

93,059.77

145,485.18

173,075.99

最后运作日估值总额

94,074.20

94,239.00

149,464.00

177,865.50

以上场内基金投资中华夏标普 500ETF(QDII)、华安法国 CAC40ETF(QDII)、华安国际龙头(DAX)ETF(QDII)已于2024年5月30日变现，实际变现金额为361,959.63元。华安纳斯达克100ETF(QDII)已于2024年5月31日变现，实际变现金额为146,221.35元。上述款项均于处置当日划转至券商备付金账户后于2024年6月3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场外基金投资明细如下：
基金主代码

000033

000070

000385

006804

750002

基金简称

易方达信用债C

国投瑞银中高等
级C

景顺长城景颐双
利A

富国短债A

安信目标收益A

最后运作日估值单价

1.1292

1.1430

1.6640

1.1749

1.3505

数量(单位：份)

546,730.38

666,172.04

383,828.65

588,699.47

813,408.64

最后运作日成本总额

617,860.00

747,030.12

606,449.28

680,713.20

1,038,217.55

最后运作日估值总额

617,367.95

761,434.64

638,690.87

691,663.01

1,098,508.37

以上场外基金投资中富国短债A已于2024年5月30日变现，实际变现金额为691,663.01元，该款项于2024年5月31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易方达信用债C、国投瑞银中高等级C、景顺长城景颐双利A、安信
目标收益A于2024年5月31日变现，实际变现金额3,113,236.38元，该款项于2024年6月4日划入本基金托
管账户。3、应收清算款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收清算款余额836,132.89元(均为场外开放式基金赎回
款)。上述款项中319,983.70元已于2024年5月30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剩余516,149.19元已于2024年5
月31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4、其他资产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其他资产余额367.18元(均为销售服务费返还)。上述款项
已于2024年6月3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二）负债清偿情况1、应付赎回款
本基金 2024年 5月 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赎回款余额为 2,693,725.71元，其中 363,527.32元已

于 2024年 5月 30日支付，1,147,653.45元已于 2024年 6月 3日支付，剩余 1,182,544.94元已于 2024年 6月 4
日支付。2、应付管理人报酬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4,698.78元，该款项已于2024年6
月5日支付。3、应付托管费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托管费余额为907.63元，该款项已于2024年6月5日
支付。4、应付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2,332.87元，该款项已于2024年6
月5日支付。5、应交税费

本基金 2024年 5月 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的应交税费余额为 1.27元，该款项已于 2024年 6月 3日支
付。6、其他负债

本基金于2024年5月2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已确认的其他负债余额为36,991.50元。自2024年5月30
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 2024年 6月 13日(清算终止日)止期间，其他负债中预提汇划费 500.00元中的81.60元已支付，其中15.00元于2024年5月30日支付，27.95元于2024年6月3日支付，23.65元于2024年6
月4日支付，15.00元于2024年6月5日支付，剩余预提划汇费418.40元、预提信息披露费20,491.50元和审
计费用16,000.00元将于清算结束后支付。

（三）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清算收益

附注
2024年5月30日
至2024年6月13日止

清算期间

-9,580.12

1、利息收入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二、清算支出

1、其他费用(收入以“-”号填列)

三、清算净收益

（1）

（2）

（3）

（4）

633.15

118,585.08

-128,810.83

12.48

0.00

0.00

-9,580.12

注（1）利息收入为计提的自2024年5月30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4年6月13日(清算终止日)
的货币资金的利息收入。

（2）投资收益为自2024年5月30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4年6月13日(清算终止日)的交易性
债券利息收入4.52元、买卖基金差价收入119,111.49元及买卖债券差价收入409.55元扣减交易费用940.48
元。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自2024年5月30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4年6月13日(清算终止日)
的交易性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412.55元，交易性基金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28,398.28元。

（4）其他收入为计提的自2024年5月30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2024年6月13日(清算终止日)的
销售服务费返还收入。

（四）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最后运作日2024年5月29日基金净资产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清算期间从持有人权益转出

二、清算终止日2024年6月13日基金净资产

附注 金额

4,909,994.41

-9,580.12

0.00

4,900,414.29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2024年6月13日（清算终止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4,900,414.29元，根
据《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
费用（本基金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2024年6月13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货币资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五）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1、《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清算审计报告》2、《关于〈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18楼
存放网址：http://www.ubssdic.com、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咨询电话：400-880-6868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年6月17日


